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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17-038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4 月 4

日通过传真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上午 9：00 在

杭州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7 人。亲自出

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徐冠巨、徐观宝、吴建华、周家海、徐虎祥、朱江英、费忠

新。独立董事李易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费忠新代为出席

并表决。独立董事周春生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费忠新代

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徐冠巨

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166,726,777.2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2.93%；实现

利润总额 909,118,885.4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80,985,445.9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1%。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2016 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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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257,814,6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在本分配方案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

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

则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徐冠巨、徐观宝、吴建华、周家海进行

了回避表决。此项关联交易通过沟通已事先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费忠新、周春生、

李易的认可。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未来一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计划向金

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3.74 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 1 年，自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

为本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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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推荐徐冠巨、徐观宝、吴建华、周家海、李绍波、

朱江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费忠新、周春生、李易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交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才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每位董事候选人

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

人声明》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2016 年度资金占用核查报

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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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站“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十五、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徐冠巨、徐观宝、吴建华进行了回避表决。 

传化集团承诺：2015 年至 2021 年，传化物流累计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数为 50 亿元，累计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总数（含非经常性损益）为 56.88 亿元。此次业绩承诺期限为七年，若

传化物流七年累计的经营业绩未达到上述承诺金额，传化集团将进行业绩补偿。 

传化物流集团经审计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48.37 15,165.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77.62 -17,640.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配套募集资金存放收益和使用成

本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3,640.44 -17,640.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完成预测数的比例 211.53% 103.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配套募集资金使用净收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完成预测数的比例 
101.04% 100.03%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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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董事会关于传化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16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徐冠巨、徐观宝、吴建华、周家海进行

了回避表决。此项关联交易已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费忠新、周春生、李易的认可。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关于增加公司 2016 年

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一项、第三项至第十一项议案尚须经过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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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徐冠巨：中国国籍，中国国籍，196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在杭州万向节厂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传化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股

份 63,565,126 股，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简称：华安资管计划)5,256.00 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69,703,554

股，与公司股东徐观宝为兄弟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观宝：中国国籍，1957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萧山宁围

初中任教，现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股份

36,630,754股，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

称：华安资管计划)4,380.00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69,703,554股，

与公司股东徐冠巨为兄弟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建华：中国国籍，1965 年出生，高分子化学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曾

就职于建德二轻工业总公司、万向集团公司。1997 年进入传化集团工作，历任

传化集团员工、办公室主任、技术中心主任、发展部经理、投资发展部部长、副

总裁兼发展总监，现任传化集团总裁、新安化工董事长、本公司董事。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称：

华安资管计划)3,153.60 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69,703,554 股，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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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海：中国国籍，1975 年出生，硕士学历，助理经济师，1996 年参加工

作。曾就职于传化集团、新安化工，担任传化集团董事长助理、新安化工副总裁

兼无机硅事业部总经理，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现任新安化工董事、

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

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华安资管计划)1,138.80 万元，华安资管计

划持有公司股份 69,703,554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绍波：中国国籍，1967 年出生，硕士学历，1990 年参加工作。曾就职于

抚顺醇醚化学厂、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香港新国际实业集团。2008 年加

入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现任传化物流高级副总裁，本公司副总经理。未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

称：华安资管计划)876.00 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69,703,554 股，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朱江英：中国国籍，1972 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1994 年 7 月至

2004年 7月就职于浙江卧龙集团公司财务部，2004年 7月至 2008年 5月任卧龙

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室主任。2008 年 7 月至今在本公司

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华

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简称：华安资管计划) 

657.80万元，华安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69,703,554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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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中国国籍，1966 年 5 月出生, 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

理，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主任、金融教授、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

员（副局级），并兼任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留美金融学会理事，美国

经济学会、美国金融研究会会员，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编委。著

名经济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香港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

教授，深圳证券交易所首届和第二届上市委员会委员。现任长江商学院常驻教授，

EMBA学术主任，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北亚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南大傲拓科技江苏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易：中国国籍，1976 年，大学本科。曾任上海蕃薯藤文化传媒广告有限

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电子工业出版社《互联网+》

丛书主编；兼任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

会第六届委员、中国电信集团创新孵化项目评审专家、东航集团创新孵化评审委

员会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客座教授、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

院客座教授、西南财大经济信息工程学院客座教授、北京邮电大学 MBA特聘导师。

2010 年度曾获“中国信息产业十大新锐人物”殊荣。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费忠新：中国国籍，1954 年生，硕士，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注

册会计师。曾任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广厦集团副总裁，现

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同时担任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大网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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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